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Fuzziology 运筹与模糊学, 2023, 13(6), 6517-6529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rf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6643   

文章引用: 储海青. “三胎”政策背景下育龄女性群体就业权益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J]. 运筹与模糊学, 2023, 13(6): 
6517-6529. DOI: 10.12677/orf.2023.136643 

 
 

“三胎”政策背景下育龄女性群体就业权益的

影响及其应对策略 

储海青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7日；录用日期：2023年12月5日；发布日期：2023年12月13日 

 
 

 
摘  要 

人口问题始终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

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于2021年7月20日发布，作出实施“三胎”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

措施的重大决策。生育政策的调整在缓解人口老龄化，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会相应地带来一

些消极影响。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法询问上海市年轻人对生育的态度、生育效用与生育阻力因素及对生育

政策或措施的需求等。调查结果发现，男性有较高的生育意愿，对于女性参与者来说，经济压力、生育

风险、个人事业发展、分娩疼痛与孕期艰辛、婚姻信心不足等因素阻碍了其未来的生育。从对生育政策

或措施需求方面来看，男性参与者更希望降低生育成本，女性参与者则更需要提供工作支持。并通过访

谈法总结“三胎”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基础上，分析“三胎”政策对育龄女性群体就业权益的影响，并

从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多个维度提出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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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pulation problem has always been a basic, overall and strategic issue affecting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Deci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Council on Optimizing the Fertility Policy and Promoting the Long-term and Ba-
lanc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was issued on July 20, 2021, making a major decision to im-
plement the “three-child” fertility policy and supporting measures. The adjustment of fertility 
policy will not only alleviate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but also bring some negative effects accordingly. In this paper,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young people in Shanghai are asked about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fertility, fertility effec-
tiveness, fertility resistance factors and their needs for fertility policies or measures.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found that men have a higher desire to have children, and for female participants, 
economic pressure, reproductive risks, personal career development, childbirth pain and difficult 
pregnancy, marriage confidence and other factors hinder their future fertility.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the demand for fertility policies or measures, male participants prefer to reduce the cost of 
childbirth, while female participants are more in need of work support. On the basis of summa-
rizing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three-child” fertility policy through interview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on the employment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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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 研究背景 

人口发展一直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情。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2021 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关于优化生

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就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并取

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女性从业是女性拥

有独立经济地位的保障，而女性拥有独立经济地位是实现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的基础。做好女性就业工

作，不仅关系到妇女的生存和发展，也关系着社会的和谐。近几年来，我国就业形势严峻，体现在性别

差异上便是女性“就业难”问题相当突出。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对于女性劳动者来说，身体因素、

文化程度、职业技能、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甚至是性别，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其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

势地位，面临就业难的困境。 

1.2. 研究意义 

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规律，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有力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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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人

口问题，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形势，作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决策，

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

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老龄化是全球性人口发展大趋势，也是我国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将

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35 年前后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将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

文化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释放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

进程，促进代际和谐，增强社会整体活力。 
虽然三胎政策对于改善人口结构、保持人力资源禀赋优势、平缓总和生育率下降趋势、巩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成果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对育龄女性群体的就业权益带来了挑战。“二胎”政策的实施

已经令我们看到育龄女性群体在角色冲突、权益保障等方面出现了问题，“三胎”政策的实施不仅会使

问题重现，甚至还会带来新的问题。三胎政策的出台需要我们关注育龄女性群体可能会面临的这些问题，

以及基于这些问题怎样去维护她们的合法权益，保障三胎政策的积极效应。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女性就业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是根据我国宪法制定的一部用来推进两性平等和保护我国女性

合法权益的法律[1]。在这部法律中，将我国女性的合法权益从六个方面进行划分，分别是文化教育权益、

劳动就业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社会保障权益和财产权益。 
本文将着重分析对女性就业权益影响比较大的几项重要权益:一是受教育权，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

一，是由宪法确认和保障的权利。在我国，宪法确认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而且每个公民都必须

按照法律要求，接受教育。其次是劳动就业权益，也就是本文探讨的女性就业权益。根据《保障法》规

定，女性和男性一样，应该享有同等的劳动权利，社会各单位和个人不应以任何理由剥夺女性平等就就

业的权益特别是对于处在怀孕期、哺乳期或者经期的女性，任何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降低女性劳动

者在这一时期应该享受到的工资和各种福利待遇，更不能让这一时期的女性去承担身体无法承受的高强

度工作[2]。还有婚姻家庭权益，在这其中较为重要的就是生育权，应该着重保护女性的生育自由，生育

自由不仅仅包括生育的自由，还应该注重对女性不生育自由的保护，女性享有一定的权利去决定自己是

否要生育，也可以决定自己生育的时间、地点和形式等各种相关问题。女性在家庭生活中付出较多的时

间和精力，这也应该被考虑在女性为家庭所做的贡献中，不得仅以男女双方的工资标准去衡量双方为家

庭付出的程度。 

2.2. 研究方法 

问卷内容分析 
生育观概况 
1) 对生育的态度 
本次调查问卷通过询问上海市年轻人“对生育的态度”我们发现占比最高的 42.47%的参与者对生育

持无所谓的态度；仅 8.87%的参与者认为一定得有孩子，没有孩子的婚姻是不完整的；而 11.56%的参与

者想要做丁克；37.1%的参与者希望有孩子(见图 1)。由此可见，上海市年轻人对于生育多数持较为随缘

的态度，也有一部分上海市年轻人认为孩子是父母爱情的结晶，希望有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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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ttitudes towards fertility 
图 1. 对生育的态度 

 
通过男女参与者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男女参与者对生育的态度有所不同。其中，男性参与者约 65%

希望有个孩子，女性参与者约 35%希望有个孩子，约 50%认为随缘，比例超过男性参与者(见图 2)。由此

可见，男性参与者的生育意愿相较于女性参与者更高。 
 

 
Figure 2. Cross-analysis of male and female participants' attitudes towards fertility 
图 2. 男女参与者对生育态度交叉分析 

 
2) 计划生育时间、理想子女数及对子女的性别偏好 
本次调查问卷通过询问“计划结婚多久后生孩子？”“在不考虑任何因素限制的情况下，你理想的

子女数量是？”“如果只能生一个孩子，你希望孩子的性别是？”“如果只允许生两个孩子，你希望孩

子的性别组成是？”来分别测量上海市年轻人的计划生育时间、理想子女数及对子女的性别偏好。通过

调查我们发现，70.18%有生育意愿的参与者都计划结婚 1~3 年生孩子；14.04%参与者计划结婚一年内生

孩子；11.7%参与者计划结婚 3~5 年生孩子；有 2.92%参与者认为有孩子了才结婚；仅 1.17%参与者计划

结婚 5 年以上生孩子。由此可见，大部分上海市年轻人都认为结婚 1~3 年生孩子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生育

时间(见图 3)。通过对男女参与者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男性参与者计划结婚一年内生孩子的比例超过女

性参与者较多，可见男性参与者希望结婚后就生孩子的意愿相较女性参与者更为强烈(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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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Family planning time 
图 3. 计划生育时间 

 

 
Figure 4. Cross-analysis of family planning time among male and female participants 
图 4. 男女参与者计划生育时间交叉分析 

 
关于理想子女数量，65.5%有生育意愿参与者都希望能够拥有 2 个孩子；27.49%参与者希望只有 1

个孩子；6.43%参与者希望能拥有 3 个孩子；0.58%参与者希望能拥有 4 个甚至更多孩子(见图 5)。由此可

见，大部分有生育意愿的参与者都希望自己能够有两个孩子互相陪伴长大。关于对子女的性别偏好，如

果只能生一个孩子，57.14%有生育意愿参与者认为只生一个孩子的话孩子性别无所谓；25.23%参与者希

望生女孩；17.63%参与者希望生男孩(见图 6)。如果只允许生两个孩子，70.82%有生育意愿参与者都希望

孩子的性别组成是一男一女；24.01%参与者认为孩子的性别无所谓；3.65%参与者希望能够生两个女孩；

1.52%参与者希望能够生两个男孩(见图 7)。由此可见，大部分有生育意愿的参与者都希望能够生两个孩

子，并且理想的性别组成是一男一女。 
3) 生育效用与生育阻力因素 
为了探究上海市年轻人生育意愿背后的驱动机制，本次调查进一步收集了上海市年轻人对于不同生

育效用和生育阻力因素的感知情况。关于生育效用，80.85%参与者赞同陪伴孩子成长是很有意义的一件

事；67.78%参与者赞同孩子的到来能为整个家庭带来幸福感；63.22%参与者赞同共同养鱼子女能够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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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关系，是人生的起点；40.73%参与者认为子女是自己希望和寄托的延续；24.92%参与者认为养育子

女能够为晚年生活提供保障；5.78%参与者都不赞同以上观点(见图 8)。图 8 展示了上海市年轻人对不同 
 

 
Figure 5. Ideal number of children 
图 5. 理想子女数量 

 

 
Figure 6. Gender preference for children (1) 
图 6. 对子女性别偏好(1 个) 

 

 
Figure 7. Gender preference for children (2) 
图 7. 对子女性别偏好(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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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Fertility utility 
图 8. 生育效用 

 

 
Figure 9. Cross-analysis of male and female fertility effectiveness 
图 9. 男女生育效用交叉分析 

 
生育效用的分性别认可度。从性别来看，男性参与者比女性参与者更认同共同养育子女能够深化夫妻关

系，是人生新起点的观点，男女参与者对生育效用的排序基本是一致的(见图 9)。但在所有的维度上，男

性参与者的感知更为积极，这与男性参与者有更高的生育意愿相一致。 
图 10 给出了上海市年轻人对于生育阻碍因素感知的分性别排序。对于女性参与者来说，经济压力、

生育风险、个人事业发展、分娩疼痛与孕期艰辛、婚姻信心不足等因素阻碍了其未来的生育。男性参与

者普遍认为经济压力是最主要的阻碍因素。在所有生育阻力的维度上，女性参与者的感知均比男性参与

者更为强烈。此外，不能忽视女性参与者对生育风险的感知，有 70.9%的女性参与者将其列为影响生育

的重要因素。 
4) 对生育政策或措施的需求 
调查继续询问了参与者们对于生育政策的需求(见图 11)。男性参与者认为最具意义的前五项配套措

施分别是降低买房/租房成本、教育成本、医疗成本、托育成本、降低就业歧视，辅助降低“母职”束缚；

女性参与者则在降低教育成本、买房/租房成本、医疗成本的基础上，提出了保证女性有充足的带薪产假

/男性带薪育儿假期的需求。男女参与者们都很在意降低买房/租房成本和教育成本。此外，女性参与者也

非常在意减少就业歧视、和母职束缚的相关政策和措施。男性参与者将降低医疗成本和托育成本放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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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位，减少就业歧视和女性带薪产假的相关政策和措施也成了男性参与者期盼能够改善的。这些对于

政策的排序，很好地对应了上文男女参与者所感知到的生育阻碍因素。可以发现，男性参与者更希望降

低生育成本，女性参与者则更需要提供工作支持。 
 

 
Figure 10. Cross-analysis of fertility hindrance factors 
图 10. 生育阻碍因素交叉分析 

 

 
Figure 11. Cross-analysis of demand for fertility policies or measures 
图 11. 生育政策或措施需求交叉分析 

 
访谈法(interview)又称晤谈法，是指通过访员和受访人面对面地交谈来了解受访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心

理学基本研究方法[3]。因研究问题的性质、目的或对象的不同，访谈法具有不同的形式。根据访谈进程

的标准化程度，可将它分为结构型访谈和非结构型访谈。为了分析“三胎”政策对育龄女性就业权益的

影响，本文采用非结构对若干育龄女性进行了访谈，通过访谈笔者发现育龄女性的就业权益面临着如下

困境，下面本文来一一进行分析。部分访谈实录整理如下： 
问：“国家出台了三胎政策，从国家的角度讲，应该得到大力支持，人口的稳定增长有利于国家的

发展，作为普通老百姓是应该大力配合。您认为‘三胎’生育政策是否会对您的职业发展产生更大冲击

呢？” 
答：“我认为女性群体在职业发展上本就受结婚生子的影响，这几乎是不可否认的，在应聘工作的

时候往往 HR 会考虑女性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生孩子，生了孩子的女性在职业发展上会占有一定优势，

因为不需要再有一个突如其来的产假，相对来讲，生了孩子的女性职业生涯的上升空间相对更大，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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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更长期更稳定的时间投入在工作上，但随着二胎和三胎政策的到来，生了孩子的女性在职场上的竞

争力也会随之下降，公司会认为你可能还有生二胎三胎的打算，这点对女性高管更不利，你可能凭借自

己的努力做到了高管，但是一旦你生孩子你的职位就很有可能保不住，除非你真的能做到这个职位非你

不可，无可替代。事实上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现在的二胎三胎政策对于刚刚进入职场的女性来说压力

更大，一方面公司在招人的时候会要考虑你未来可能有生二胎甚至三胎的打算，资本目的是盈利和创造

价值，公司不是福利机构，虽然国家规定不能歧视女性，不能歧视刚生完孩子的年轻妈妈，但事实上是

资本在选择的时候他们可以选择淘汰掉这批即将面临生育压力的女性。同时，年轻职业女性面临的压力

也来自于社会，如果身边的人都生了二胎三胎，很多人也会迫于社会压力选择生二胎三胎，不可否认的

是职业女性必须要在养育子女上花费更多的时间，那就势必会造成女性的职业竞争力更加下降，不管你

多么的热爱工作，努力工作，时间安排的多么合理，你都要面临儿女培育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下，分了更

多的精力在家庭上那么事业的发展必然要受到影响。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年轻的职业女性会面临更大的

压力，是选择花费更多精力养育还是选择继续打拼，成了女性的重要矛盾，抛开养育成本不谈，职场对

女性的容忍度需要提升，但是事实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可能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女性在生养产假阶段男

性也跟着休假照顾家庭，这样实现了要生小孩的话不分男女都要休假，职场上对女性的歧视或许才能降

低。女性的职业发展才能相对受到较小的影响。从政策层面上鼓励生育没有问题，应该大力推广，不过

配合辅助政策的实施保障生育女性的合法权益，可能会增加女性的生育欲望，让女性的生养不再成为职

业道路上的障碍可能会让更多的职业女性更容易接受生孩子这个事情。” 

3. 三胎政策背景下育龄女性就业权益面临的困境 

3.1. 保障育龄女性群体相关的法律法规缺陷 

在我国目前颁布的《宪法》《劳动法》《就业促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

条例》(征求意见稿)等法律文件里，只有一般反对女性歧视的内容，但在实际中缺乏可操作性。此外，我

国还批准了几个在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禁止妇女就业歧视的国际公约，它们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

歧视公约》、《对男女工人同等价值的工作付予同等报酬公约》以及《1958 年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

“尽管我国各个不同层次的立法都一再强调禁止就业中的性别歧视，但近年来诸多调查报告却显示着这

样的结果：女性在就业过程中遭遇着严重的歧视[4]。”之所以歧视就业女性现象屡禁不止，这里当然有

很多因素，但其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是我国有关男女平权的立法显得过于原则，缺少消除性别

歧视的可具体实施和操作的法律方法。二是企业嫌招女职员麻烦，比男职员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所以不愿意负担不必要的成本。我国生育保险的应用在空间上也不够广泛，参保的女性数量不够多，对

怀孕妇女的歧视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我国生育保险制度还有很大的进步潜力与空间。同

时，我国缺乏对于侵犯妇女劳动权益的企业的处罚力度，这主要是通过我国对于这种行为的处罚金额太

低表现出来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表示对侵犯妇女劳动权益的企业会罚一千到五千元不等

的数额，但因为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一千以上五千以下的罚款额度明显偏低，对用人单位和企业

来说这点罚款缺乏震慑作用，导致这种违法行为难以得到有效遏制。因此只有增加对违法单位和企业的

罚款数目，使企业感受到一定的损失，才能达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从而使妇女权益保障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5]。生育妇女权益保障的司法制度尚不完善。一方面，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纠纷后，经常发生劳动

者证据不足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员工提起的法律诉讼将不会得到法律的维护。虽然我国实行举证责

任倒置，一般情况下，劳动者不需要提供证据，企业对劳动者的社保记录、考勤记录、工资单等承担举

证责任，但该规定在一些复杂的劳动争议中难以适用，因此必须扩大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的适用范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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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来加强对妇女劳动权益的保障。另一方面，女性职工与企业之间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需要提起诉讼

或仲裁。劳动者必须先向劳动仲裁机构提交劳动争议仲裁。用人单位在不遵循劳动仲裁机构的决定的情

况下，劳动者可以继续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外，由于程序的复杂性和复杂性以及维权成本的增加，

导致女性职工放弃了为自己维护合法权益。这种情况在三胎政策出台的背景下也会愈演愈烈。近年来，

我国人民及专家都在呼吁全国人大尽快制定《反就业歧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的关于治理就业歧

视现象的相关法规，现已纳入立法规划，但至今还未正式颁布。这也是当今维护生育妇女权益方面的一

个不足之处[6]。 

3.2. 育龄女性就业平等权保护的困境 

受我国传统“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女性本身在社会中就处于弱势地位，在职场上亦是如此。女

性在申请工作和升职时很容易受到不公平对待。女性在生孩子和产后重返就业市场方面也面对着诸多困

难。考虑到这些情况，一个企业或组织可能会更偏向于录用男性应聘者。如果不能保障妇女平等的基本

劳动权利，那么女性职工将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是，如果企业不赋予女性与男性同工同酬和平等晋

升机会的权利，那么女职工的职业发展就更不用说。这种因生育所带来的导致职业丢失或中断的可能使

妇女受到就业歧视，处于“不敢生”的境地。 

3.3. 育龄女性维护劳动权益的困境 

当面对工作单位侵权行为时，有一部分女职工会缺乏足够的维权意识和途径而不去寻去法律援助，

任由用人单位宰割。还有一部分女职工为了维持表面关系忍气吞声，没有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

的信心以及勇气。即使也有一部分女性职工有意识求助于法律，虽然最后能够维权成功，但过程中耗费

了大量时间精力，最终结果也是职工与工作单位关系破裂无法继续在此任职，搞得两败俱伤。 
由此女性劳动者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便受到了局限。 

3.4. 企业自觉守法意识不足的困境 

有些企业自身的尊法守法意识不够，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以后，这些企业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而歧

视女员工[7]。例如拒绝录用女职工、强迫怀孕女员工加班加点、减少女员工产假时间、拖欠以及减少女

员工福利、胁迫女职工从事法律禁止女性从事的职业等等，从而达到增多企业效益的目的。此外，企业

同女员工发生劳动纠纷时，通常偏向于避开法律程序来解决问题，对劳动纠纷问题直接私了解决，同样

的，这种问题在三胎政策出台后也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在界定用人单位责任方面，应在立法上增加列举

式界定性别歧视行为的判断标准。 

4. 三胎政策背景下育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的对策 

4.1. 政府应履行统一监管职责 

对于保障妇女就业权的行政机关，我国不同的法律做出了不同的规定。《劳动法》规定：“县级以

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劳动法

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并责令改正。”在《妇女权益保护法》中规定“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

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或者依法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妇女的合法权益受

到侵害的，可以向妇女组织投诉，妇女组织应当维护被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有权要求并协助有关部门

或者单位查处[8]。”在《就业促进法》中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建立促进就业的目标责任

制度。劳动行政部门应当对本法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建立举报制度，受理对违反本法行为的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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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及时予以核实处理。”在《女职工特殊保护条例》中规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对用

人单位执行职业禁忌相关事项进行监督，人力资源保障部门负责对用人单位执行关于职工在怀孕和哺乳

期的特殊待遇以及生育保险等事项的监督[9]。笔者最怕看到的就是“相关部门”四个字，看似保护的机

关多，但越多越容易混乱，很可能出现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的现象，到最后只能是降低了保护效果。笔者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可以出台一部《反就业歧视法》，同时只规定一个行政部门来管理平等就业权问

题。我们不用学其他国家另设一个专门机关，但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机关来处理相关投诉。妇女如果觉

得自己的就业权受到了侵害，可以立马知道向哪个机关投诉，并在这个政府机关首先得到帮助，政府机

关可以协助女性对单位进行调查，协助女性向法院起诉等。 

4.2. 采取积极措施完善配套制度 

解决女性平等就业问题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法律法规的完善，也需要各方面配套制度的健全

[10]。首先，政府应在社会上大力进行男女平等的政策宣传，提高公民男女平权的意识。这是政策和思想

保障。其次，还要重视对女性的教育。保障女性的平等就业权应该从提高女性自身素质抓起。再次，国

家应针对女性组织职业培训，提供女性的从业技能。最后，国家可以为女性提供免费的职业介绍等就业

服务，为其提供就业机会。以上四点只是笔者仅能想到的几点，我想政府可以做的应该还有很多。从上

面的叙述，可以看到我国的相关法律非常热衷于对女性的生理健康的关心，比如有关职业禁忌的规定，

比如对“四期”的保护等等。而对如何保护女性的平等的就业机会却只是用宣示性的语言来规制。这样

宣示性的语言起不到实际的救济作用，所以我国现阶段的就业性别歧视现象才会屡禁不止。我们应该借

鉴外国的经验，使对女性就业权的保护及早走上一条制度化之路。让女性的就业权不仅仅获得形式上的

平等，也要获得实质的平等。 

4.3. 政府与公众共同构建女性“生育友好型社会” 

企业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组织，若只遵循经济规律，那性别歧视将成为无解的难题，必须依靠

国家的强制性手段才能得到有效解决。政府部门应当设立投诉、约谈制度，监督企业及时改正存在歧视

内容和不合理限制的录用及提拔制度。设立了投诉与约谈制度，目的也在于给利益受损的职场女性提供

更有效的法律行政监督服务。当然，相关部门、妇联与司法机关也应建立绿色维权通道，降低女性员工

的维权成本[11]。提高女性维权效率，在帮助女性员工维护合法权益的同时，不影响女性的生活与工作。

与此同时，要对维权经历进行严格保密，严禁企业和个人传播举报人的信息，降低女性员工再就业所面

临的风险。 

4.4. 建立生育成本有效分担机制 

计划生育活动虽然是家庭或者个人的责任，但是从长期来看也应该是整个国家和社会共同的责任，

所以在计划生育活动中国家和社区也应该承担“兜底”的角色。公司寻求最大收益无可厚非，生育成本

的提高势必降低公司收益，企业愿意聘用男性员工的最主要的一个理由，就是聘用女性员工将带来额外

的成本。所以，法律在保护女性员工的同时，若是可以考虑转移部分女性员工利益的保护成本，在公司

收益与女性员工利益保障三者中寻求到平衡，做到女性员工劳动利益保障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可以极大

地减少公司和女性员工之间的冲突。 
首先，政府必须形成一种合理的生育成本分摊制度[12]。对愿意招聘女性员工的单位或者企业予以优

惠补贴。当地政府可以通过对其生育保险费用的支付标准作出合理下调，从经济上给予用人单位或者企

业相应的补贴，从而分担企业所需负担的生育成本，增强用人单位招收育龄女性员工的积极性。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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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针对生育期及生育后返工的女性员工可适当调整工资支付方式，通过综合考虑女性员工因生育、哺

乳和照顾孩子所需要的时间，针对生育女性的工作效率，并结合劳动法，来决定对女职工的薪酬发放标

准。如实行弹性工作时间制度，依据工作量来确定具体薪资。在节约企业用工成本的同时，给予女性员

工更多的时间调整自身状态。通过构建合理的生育成本分摊制度，才能缓解企业的经营压力，使企业积

极主动地为育龄期女性员工着想，破除“女性员工安全感不足”“企业抗拒雇用女性”的恶性循环。 

4.5. 塑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文化氛围 

要塑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文化氛围，首先要改变生育是女性独有责任这一陈旧的观念。破除传

统观念中“男主外，女主内”的错误思想，让女性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社会角色，让女性不会因为选择

退出职场相夫教子而觉得低人一等，也不会因选择当“职场女强人”而受到外界的指指点点[13]。男性也

应主动承担起养育孩子的责任，转变传统观念，给予家庭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的成长，分担女性的生

育压力和家庭压力。同时要提高对青少年婚恋观和婚育观的教育引导，减少婚后对生育的不安和恐惧心

理。不能因为计划生育措施的相对宽松性就强制女性生产。部分新闻媒体把三胎政策误解为“催生”“逼

生”，由此形成对三胎政策的否定，亟待加强解释以消除乱象。让女性不再将生育当成危害自身职业发

展的洪水猛兽，可以用更加从容、自信的姿态将生育因素纳入到自身的职业生涯规划中。 

4.6. 育龄女性群体主动学习法律法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当今社会许多女性员工的维权意识还有所欠缺，很多女性并不善于使用法律的武装来捍卫自身合法

权益。所以，女性首先就应该培养自身的维权能力。当其利益受到侵犯时不能忍气吞声，而是必须行动

起来，同公司的违法行为做抗争。又或者向工会、妇联等寻求救助，或直接反映到劳动监管部门，让自

身不再陷入到不利的局面。其次培养女性员工自身的权益保障意识。女性员工需认真学习《妇女权益保

护法》《女工劳动保护法》《婚姻法》等涉及女性利益的法律法规以及为她们保障权益的例子[14]。经过

学习和调研，以做到“知法、懂法、用法”，增强维权意识，提高维权能力。 

5. 总结与反思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法以及访谈法分析了“三胎”生育政策对育龄女性就业权益的影响并提出了对策

和建议。为了保护我国育龄女性的就业权益，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男女不平等的思想，加强社会宣传与

社会教育，从家庭、学校、社会等各个层面加强性别平等观念，使人们普遍树立正确的性别观念，从根

本上杜绝育龄女性就业权益不平等的现象。在“三胎”生育政策的背景下，只有通过有效保护育龄女性

在生育、就业等各方面的合法权益，让女性在职场中不受歧视，女性才有可能提高生育意愿，以缓解人

口老龄化，优化人口结构，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政府、社会、企业各方要各司其职，协助育龄

女性职工获得应得的报酬。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期待看到更多的新政策出台，打

消职场育龄女性的生育顾虑，实现事业和家庭的双丰收，推动“三胎”生育政策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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